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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上午，绍兴市越城区人民
法院公开审理被告单位浙江新海天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和被告人魏某、陆某等 6
人涉嫌污染环境罪一案。这是绍兴市首
次企业法定代表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6 月 30 日下午，上虞区开出浙江省
环境污染最高罚单。上虞区人民法院对
浙江汇德隆染化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作
出一审宣判，对倾倒危险废物 2.3 万余吨
的汇德隆公司处罚金 2000 万元，11 名被
告人均因污染环境罪获刑。本案也是目
前绍兴地区乃至浙江省，已经判决的案
值、案情最大的环境污染案。

据统计，今年 1～9 月，绍兴市法院
共判决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10件 26人。

此外，绍兴市环保局与市中院商定，
各级环保部门在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查
处力度的同时，对拒不履行环境行政处
理、行政处罚决定的单位、个人，可主动
商 请 司 法 机 关 介 入 ，申 请 法 院 强 制 执
行。各级法院要根据环保部门申请，及

时发出禁止令，实施行为保全，制止环境
违法行为。

今年 7 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
台的量刑指导意见中规定，对环境污染
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依法适用缓刑的，一
般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
期限内从事特定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相
关行业和活动。

“也就是说，环保行政部门在立案查
处环境违法行为初期阶段，根据行政相
对人违法行为状态，可以在行政处罚作
出或者生效之前的任何阶段，申请人民
法院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采取强制
措施，制止行政相对人继续实施环境违
法行为。”绍兴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

“比起环保部门单纯的执法行为，联
动执法更具威慑力。”这位负责人表示，
一旦发现重大的环境违法行为，司法机
关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增强了环境执
法的刚性。

绍兴市创新环境行政执法工作机制

司法联动执法更具威慑力
本报通讯员徐晶锦 沈慧惠竺逸超 记者晏利扬

300 多桶涂料随意倾倒，沟渠顿时
变成“牛奶河”。不久前，浙江省绍兴诸
暨市店口镇南联村发生的一起倾倒危
险废物事件，在环保和公安的联合查处
下，真相大白。

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加强环境行
政执法与司法联动，加快了环境违法案
件的查处，有力地震慑了污染者。

“与公检法联动，使环保部门在查
处环境污染案件时，不再单兵作战，孤
立无援。”绍兴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人
表 示 ，通 过 强 化 司 法 联 动 ，今 年 1～9
月，绍兴市环保部门共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616 件，罚款金额达 2761 余万元，移
送公安刑事案件 27 起 50 人，创下历史
新高。

环保公安联动体现一个“快”字

8 月 31 日，诸暨市店口环保所接到
群众举报，称有人在店口镇南联村联坞
自然村乱倒白色涂料，附近的沟渠、田
间、池塘的水体都变成了“牛奶”色。接
到举报后，诸暨市环保局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联系公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事
发现场。

原来，南联村有一家生产外墙涂料
底漆的小企业。企业主把一批过了保
质期的涂料底漆卖给了收废品的徐某
等两人。但徐某只想要桶，不要里面的
漆，于是沿厂房墙角倾倒了 300 多桶漆

（每桶约 20 公斤，共约 6 吨）。由于倾倒
的地方是沙性土壤，这些涂料底漆渗沥
到了附近的沟渠、田间和池塘里，造成
重大环境污染。此后，两名涉案人员被
公安部门刑拘。

不仅是诸暨市，绍兴市辖的柯桥、
上虞、嵊州等其他区、县（市）的环保部
门，也都与当地公安部门建立了快速反
应机制。

7 月 3 日，嵊州市环境监察大队接
到群众举报称，剡湖街道城北排涝渠旁
有人在非法排污。执法人员赶到现场，
发现有一个电镀加工点正在生产。信
息反馈到公安部门当天，嵊州市剡湖街
道派出所介入调查，并控制了电镀加工
点老板金某和一名工人。之后，金某因
涉嫌污染环境罪，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记 者 了 解 到 ，绍 兴 市 公 安 局 于
2012 年 12 月成立了全省首个环境执法
大队。市公安局派出了两名民警、3 名
协警常驻市环保局，开展环境执法工
作。环保与公安联动机制的建立，对较
为突出的阶段性污染环境违法犯罪活
动的打击效果尤为明显。

2013 年 3 月起，针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偷倒污泥现象，绍兴市环境监察支队
就对镜湖、袍江等重点区域实施布控，
开展连续数十次夜间蹲守，掌握了办案
线索，但一直缺乏嫌疑企业偷倒污泥的
直接证据。在公安机关介入后，通过视
频监控技术，两部门接连查办了镜湖

“7·09”“7·26”刘耸立等、柯桥区钱清镇
施如连等和马鞍镇罗贤龙兄弟等 3 个
偷倒印染污泥的犯罪团伙，遏制了污泥
倾倒的高发态势。

在联合执法检查中，公安民警提前
介入，加快了环境案件处理的速度和联
动执法机制的刚性。2013 年 6 月 9 日，
违法行为人张杨青等三兄弟在经营废
旧物品过程中，将收购的 750 公斤废机
油倾倒在柯桥区富盛镇金溪村五峰岭
公路边，造成附近土壤、水体污染。接
到群众举报后，环境执法人员对现场进
行污染监测，拍照取样，公安人员控制违
法行为人，做好调查询问笔录，仅一天时
间就对 3名当事人作出了治安拘留。

环保检察院联动 突出一个“准”字

9 月 1 日，绍兴市环保局与公检法
等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环境
保护司法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其
中，检察院与环保部门的联动，主要体
现在快速办、优先办、重点办、骨干办等
机制建设方面。

目前，绍兴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分别
设立了打击环境违法犯罪专门组织，推
行环境污染犯罪类案件专办，优化办案

机制。对污染环境刑事案件试行集中
管辖制度，指定越城区、上虞区检察院
统一负责全市相应范围内此类刑事一
审案件的审查起诉，柯桥区、诸暨市辖
区的，移送越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嵊
州市、新昌县辖区内的，移送上虞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需要补充侦查的，直接
退回原侦查的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侦查办理的污染环境案

环保法院联动落实一个“狠”字

本报综合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近
日发布人民法院环境保护行政案件
十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
长赵大光介绍了相关情况并回答了
记者的提问。据介绍，这是最高人民
法院首次通过新闻通气会的方式发
布环保行政案例。

公布十起典型案例

福建省晋江市环保局（以下简称
市环保局）于 2012 年 7 月 5 日现场检
查发现泉州弘盛石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弘盛公司）在从事石材加工生产
过程中，存在需要配套建设的水污染
防治设施和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验收（合格）而投入生产情形，遂于同
年 7 月 20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
公司停止生产并罚款人民币 6万元。

弘盛公司认为市环保局向其核
发过《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明确
其建设项目的污水排放已达到零排
放标准，符合项目环境保护的要求，
应视同验收合格，遂申请行政复议。
泉州市环保局复议后，决定维持上述
行政处罚决定。弘盛公司仍不服，以
市环保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
法院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晋江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维持
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弘盛
公司上诉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除了上述案例外，此次公布的十
大案例还包括，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
有限公司诉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
环保行政处罚案，动感酒吧诉武威市

凉州区环保局环保行政命令案，海丽
国际高尔夫球场有限公司诉国家海
洋局环保行政处罚案，卢红等 204 人
诉杭州市萧山区环保局环保行政许
可案，君宁机械厂诉六安市金安区环
保局环保行政处罚案，苏耀华诉广东
省博罗县人民政府划定禁养区范围
通告案，梦达驰汽车系统（苏州工业
园区）有限公司诉苏州工业园区环保
局环保行政处罚案等。

通过审判维护执法权威

据介绍，发布的十大案例中，佛
山市环保行政处罚案等 8 起案件，相
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得
到了法院的支持；卢 红 等 诉 萧 山 区
环 保 局 行 政 许 可 案 等 两起案件，相
关行政部门因违反法定程序，损害当
事人的知情权、表达权等权利，被判
败诉。

赵大光说，近些年来，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环
境状况日益恶化。人民法院通过行
政审判，确认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
法性，很好地维护了行政执法的权
威，同时对相关排污企业具有一定的
警示教育作用。

赵大光同时指出，一些地方政府
和行政机关，为了加快城市化建设进
程，不惜违反行政程序超常规审批某
些建设项目，有的甚至以牺牲人民群
众的环境权益为代价，造成不良的社
会影响。环境保护部门只有严格依
法依规，按程序办事，才能真正促进
城市环境改善和社会和谐安宁。

高法发布环保行政案十大案例
通过审判确认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合法性

件，提请批准逮捕的，仍由所在地同级检
察院审查决定。

为准确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绍兴市
检察院还与环保、公安等部门一起研究
相关政策法规界限，统一案件证据标准、
法律适用和办案程序等执法尺度，提升
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办理水平。同时，
通报分析阶段性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办

理情况；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专案会商；
依法推动建立环境公益社会组织提起环
境公益诉讼；讨论决定案件指定管辖等
程序事项；会商加强执法联动工作的意
见和措施等。

今年 1～9 月，全市各区、县（市）检
察院共起诉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犯
罪案件 16件 44人。

本报记者杨涛利 通讯员程宏伟昌
吉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环保
局 8 月对昌吉市鑫顺汽车修理厂焚烧直
排废气行为依法进行处罚后，企业不服
处罚决定并状告环保部门。近日，昌吉
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后作出一审判
决，驳回了修理厂诉讼请求，支持昌吉
市环保局处罚决定。这起企业状告环
保局案件也成为昌吉市首起环境污染
行政诉讼案。

局长以市民身份举报污染

据了解，5 月 16 日，昌吉市鑫顺汽
车修理厂工人作业过程中焚烧汽车配
件，产生大量浓烟并直排入大气，污染
周边空气环境。途经此地的市民徐先
生发现企业污染问题，用手机拍照留存
证据，并向当地环保部门举报这家修理
厂违法排污行为。修理厂发现有人拍
照后立即处理了焚烧现场。接到举报
后，昌吉市环境监察执法人员迅速赶到

并现场调查取证，依法立案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这起案件查处源于

市民举报，而这位市民正是昌吉市环保
局局长徐斌。

昌吉市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杨元
春说，执法人员先后两次去企业现场调
查，送处罚决定书，均被企业拒绝。8 月
18 日，昌吉市环保局依法对修理厂作出
行政处罚，认定修理厂焚烧废旧汽车配
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并根据《大气污染
防治法》规定，对其处以两万元罚款，修
理厂不服处罚并提起了行政诉讼。

记者在昌吉市环保局提供的现场
照片中看到，大量的报废汽车零件堆放

在一片空地上，有工人在露天进行切
割，燃烧的明火清楚可见，焚烧过的地
面一片漆黑。

法院支持环保局处罚决定

据了解，修理厂不服处罚提起行政
诉讼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修理厂认为
废气直排空中，是切割汽车配件燃烧的
明火所致，不是企业恶意排放；二是认为
举报人是环保局局长，在举报和拍照时未
出示证件、表明身份，程序不合法。

对此，昌吉市环保部门表示，不管
企业因何种理由导致废气直排，造成污染
已成事实，举报人虽然是环保局局长，同时

也是一位市民，有权举报违法行为。
经审理查明后，昌吉市人民法院作

出判定：昌吉市环保局局长徐斌发现修
理厂有废旧汽车零件在燃烧，遂现场拍
照并举报，而环保局指派两名执法人员
调查取证，并最终做出行政处罚，整个
程序合法，驳回了修理厂的诉讼请求，
支持昌吉市环保局的处罚决定。

对此，昌吉市环境监察大队杨元春
大队长表示，企业提起诉讼就像给环保
部门执法程序挑刺，有了这样的挑刺，
执法能力将会更快地提高。同时，环保
部门将不断完善执法程序，做到依法执
法，秉公执法。

污染企业不满举报打官司
昌吉法院驳回企业诉讼请求，支持环保部门处罚决定

本报 12 月 11 日刊登了《提起环境
行政诉讼期限如何确定？》一文。文章
认为，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制
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在如何确定行
政相对人提起环境行政诉讼期限的问
题上存在误解。笔者认为，基层环保部门
诉讼期限不一致的状况，主要是环保法律之
间规定 不 一 致 造 成 的 ，应 进 行 立 法 规
范，规定统一期限。

不同诉讼期限给申请执行带来困难.
文章认为，诉讼期限不一致的，可

列入同一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应分开告
知其起诉期限。从理论上讲，应该严格
执行诉讼期限规定，责令改正与处罚内
容诉讼期限可能不一致，依据不同条款
的处罚内容诉讼期限可能不一致，可能
需要告知不同的起诉期限。

在实践执法中，处罚文书经常要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那么对同一份处罚文
书，因诉讼期限不一致，申请执行时，是
否应对同一法律文书，制作不同的强制
执行申请书？因为强制执行申请期限，
是按照诉讼期满计算的，而诉讼期不
同，就造成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不同。

基层环境执法人员在执法实践中，
经常与法院部门进行沟通，基层法院执
行案件量大，会建议环保部门对同一法

律文书进行一次强制执行申请。因此，
不同的诉讼期限列入同一法律文书，在
实践操作中会给申请执行带来困难。

3个月的诉讼期限是否合法？
在基层实践执法中，多数会统一按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 3个月
诉讼期限，这是针对法律规定不一致，
但执法人员又要争取地方法院支持的
过程中权衡利弊的结果。法院建议统
一诉讼期限，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当然，要统一期限，必须是合法进
行，如《水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了诉讼
期限为 15 日。那么，对适用《水污染防
治法》进行处罚时，用 3 个月的诉讼期
限，法院是否支持呢？诉讼期限是给予
当事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的救济途径，
因此给予 3 个月的诉讼期限，虽与规定
不符，但更多地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
益，并没有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司法实
践中法院一般会支持行政机关给予当
事人更多权益保障的诉讼期限，不会判

决行政机关因此败诉。
同时，行政机关认为情况紧急，防

止存在滥用诉讼期限嫌疑，造成国家或
第三人损害的，行政机关可以在诉讼期
限内申请法院先予执行。

现仅有《水污染防治法》诉讼期限
的规定为15日

新《环保法》修订时，删除了原环保
法中的环境行政复议和诉讼制度，也就
删除了原环保法中关于 15 日诉讼期限
的规定。而大气、环境噪声、固废等单
行法律制定（或修订）时就没有环境行
政复议和诉讼制度的规定。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
定，当事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期限
为 3个月，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
除《水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诉讼期限
为 15 日外，其他环保法律都应依据《行政
诉讼法》的规定为3个月。（自2015年5月1
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将第

三十九条的 3个月改为 6个月。）
为保证法制统一和方便基层执法

人员的执法，笔者建议《水污染防治法》
修订时，参考新《环保法》，删除关于 15
日的期限规定。

同时，建议新《环保法》修订后，环
境保护部已有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办法》、《环境行
政处罚主要文书制作指南》等涉及相关
诉讼期限执行的规定，都应作出相应的
调整，便于基层执法人员执法。

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县环保局

诉讼统一期限 尚需立法规范
于卉

本报见习记者李苑 记者闫艳
通讯员王钰宿迁报道 江苏省宿迁
市近日出台了《关于加强涉嫌环境犯
罪案件联动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涉嫌环境
犯罪案件的联动范围、各部门的职
责，以及责任追究机制。

《意见》明确，涉嫌环境犯罪案件
的联动范围是环保部门查处的环境
违法行为，包括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
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及国家工作
人员涉嫌环境职务犯罪的案件，并对
环保、公安、检察院、法院在联动办理
这类案件移送工作中的职责分工进
行了明确。

“刑事犯罪立案对证据的要求比
较高，以往环境行政执法人员采集、
固定证据过程中会存在疏漏，导致涉
嫌环境犯罪的案件无法移送。”宿迁

市环保局法规处张秀敏介绍说，《意
见》生效之后，环保部门在发现涉嫌
环境犯罪的案件后，要第一时间通知
公安机关参与取证，公安机关在现场
调查时，要按照刑事犯罪立案的要求
对环保行政执法人员现场固定证据
的情况进行审查，提出主导意见。

张秀敏认为，《意见》有助于加强
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从而进一步
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此外，《意见》还明确了人民检察
院对涉嫌环 境 犯 罪 案 件 移 送 和 立
案工作要加强监督，对该移不移、该
立不立等违法违规情形予以责任追
究。人民法院对 涉 嫌 环 境 犯 罪 案
件 应 依 法 从 严 、从 快审判，对造成
环境污染严重后果的环境犯罪行为
严格适用缓刑，对典型案例实行公开
审判。

本报记者周迎久 通讯员冯涛
张胜利邯郸报道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
矿区人民法院环保合议庭日前正式
揭牌，标志着邯郸市首个环保合议
庭正式成立。

据介绍，峰峰矿区人民法院环保
合议庭是在邯郸市中院和峰峰矿区
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下，经过两个
多月的精心筹备成立的。环保合议
庭由峰峰矿区法院行政审判庭委派
一名优秀审判员担任庭长，负责日常
具体工作，峰峰矿区环保局配备 3 名
具备环保专业知识的陪审员，驻庭开
展审务工作，办公地点设在峰峰矿区
环保局。环保合议庭负责受理峰峰

矿区辖区内的涉及环境保护的刑事、
民事、行政一审案件及非诉行政案
件。

峰峰矿区环保局局长席爱军表
示，下一步，环保合议庭将集中力量，
加强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
行为，依法审理好各类环境案件，不
断提升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司法
保护水平。

在新修订的《环保法》即将实施
之际，峰峰矿区环保合议庭的成立，
将对推动峰峰矿区环保工作领域拓
展和环境执法层次的再提升发挥重
要作用，也将对区内企业的违法排污
行为起到良好的震慑作用。

邯郸首个环保合议庭揭牌
受理环保刑事、民事、行政一审及非诉行政案件

宿迁加强环境犯罪案件联动
明确范围、各部门职责以及责任追究机制

本报通讯员张建峰 张秋营 杨
坤胶州报道 山东省胶州市构建联合
执法机制，环保、建设、纪检、公安、检
查和法院等部门都会定期举行联席
会议，就环境违法案件有关情况进行
交流、沟通和协调，共同研究联合执
法方案，解决办理环境违法案件过程
中存在的矛盾以及执法中遇到的新
情况、新问题。

截至 8 月，胶州市已淘汰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和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内
20 吨/小时以下的 95 台燃煤锅炉，对
34 家扬尘工业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
56 份，淘汰高污染黄标车 1659 辆，开
展了山东省首家县级市实施高污染
黄标车区域限行工作，划定建成区限
行范围约 42 平方公里，市区道路上
行驶黑烟车同比减少 65%以上，汽车
尾气污染加重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此外，胶州市创新机制、部门联
动、统一模式、细化责任，构筑起一张

“ 无 缝 隙 、零 容 忍 ”的 环 境 保 护“ 绿
网”。面对污染点源量大、面广，胶州
市环保局不断增强执法力量，批准设
置了李哥庄、三里河、胶北、里岔 4 个
环保中队，在全市推行“网格化、无缝
隙”环境监管模式，将全市环境监察
划分为 4 个主体网格，每个主体网格
再按照污染源分成若干单元网格，逐
渐将工作任务和具体责任分解到每
个岗位、量化到每个点源。

上半年，胶州市对 153 起环境违
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总计罚款 620
余万元。 将 两 起 严 重 环 境 违 法 事
件，移交公安追究法律 责 任 ，有 效
地 解 决 了 基 层 长 期 以 来困扰环境
执法的“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等
问题。

胶州联合执法消除污染源头
环保、建设、纪检、公安等部门定期举行联席会议

环保系统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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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浙江省绍兴市环保公安联动查处袍江斗门镇非法废品处理场。


